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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王传涛

■张西流

■盛玉雷

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
充分交流减少“信息逆差”

“公开”一词，已成共识。但仅
仅是“公开”还远远不够，更需要与
公众情绪“交流”、与社会舆论“对
话”、与利益群体“沟通”。公开也
好、交流也罢，说到底是对公众的

“预期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是
一种心理期许，先决条件是透明、公
正与公开”。转变思路，放下身段，
以“政府不发言，舆论就发炎”的自
警自省，做好政策发布前的说明、遭
到质疑后的解释，才有可能在不断
改善的政民互动中，找到获取公众
信任的最佳“打开方式”。

经济日报：
从网约车“转正”看监管与时俱进

网约车“转正”，让人们看到了
监管部门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工
作思路和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让
政策制定更好地实现了对市场需
求的“有效供给”。跳出具体行业，
人们更能看到监管部门与互联网
新兴业态之间的良性互动。眼下
正是消费者建立移动互联网消费
习惯的关键时期，网约车“转正”
后，监管部门也不能高枕无忧，应
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在配套制度建
设上下功夫。

宁波日报：
斩断“利用影响力受贿”这只魔掌

斩断“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受
贿”这只魔掌，除了完善制度建设
和加强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制约，领
导干部要不忘初心、严格自律，不
为“生态”所染、不为“氛围”所乱、
不为“情绪”所惑，对任何来自“身
边人”谋利的出格要求坚决说不
外，用法律来认定“利用影响力受
贿”的罪名，则更能有效摒弃领导
干部及其“身边人”的侥幸心理，对
于抑制“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
其积极意义当不言而喻。

国家旅游局日前推出一份“最
恶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共有19条
记录共 20 个名字，引发国内舆论广
泛关注。这 19 条“游客不文明行为
记录”，涵盖干扰航空运输安全、辱
骂殴打导游、赴国外旅游干扰当地
机场工作人员及领队履行职务、攀
爬损害景区景观等 4 类行为。（8 月 7
日《北京晨报》）

埃及神庙刻“到此一游”、在卢浮
宫水池泡脚、飞机上热水泼空姐、随
地吐痰扔垃圾……近些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风景区旅游已
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重要方式，但是
频遭曝光的部分游客不文明行为却
大煞风景，甚至引发一些国外景区

“禁止中国游客入内”的抗议。这些

事例，足见旅游不文明行为不仅关乎
游客个人素质的高低，更是展示国家
形象与软实力的窗口。

客观地说，作为传统的礼仪之
邦，中国一直积极倡导文明旅游，并
早早地制订了相关的“游戏规则”。
比如，在对游客文明行为的要求上，
自2013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旅
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
中应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
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但是，
在对不文明行为的整治与处罚上，

“游戏规则”却缺乏操作性强的举措，
以至于一些法律法规条文最终沦为
一纸空文，使得旅游不文明现象在一
些地方呈泛滥之势。当然，这也与相
关职能部门之间缺少联动有关。针
对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政法规正
在不断地补漏补强。比如，旅游业内

俗称的“游客黑名单”——《游客不
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自去年
4月起开始施行，在施行不足一月时
就针对“游客李某某攀爬女红军雕像
照相”的行为开出了罚单。至目前，

“黑名单”已“扩容”至20名。“游客黑
名单”的发布，对整个社会产生的震
慑力不容小觑，有利于倒逼那些染有
不文明旅游恶习的游客警醒和反思，
自觉遵守文明旅游规则。

当然，如果期望黑名单制度就是
医治不文明旅游的灵丹妙药，能够药
到病除，显然也不切实际。按照黑名
单制度的设计初衷，要让“上榜者”在
贷款、乘坐高铁和飞机、出国旅游等
方面受到全面“围剿”，产生“一时不
文明，时时受约束，处处受限制”的震
慑力与疼痛感。但是，只要各职能部
门之间没有形成默契与合力，这种美
好的制度设计就难以落到实处。比
如，旅游主管部门将不文明旅游的游

客列上了“黑榜”，而信贷部门仍然唯
利是图，对“黑榜”视而不见，就会让

“黑榜”的震慑效果大打折扣。再比
如，限制出游方面，旅游主管部门尚
只能通过告知旅行社的方式来执行，
游客如果采取自驾车旅游的方式，就
会使得“限制出游”落空。

可见，“游客黑名单”虽然有一定
震慑效果，但仍属行业内处罚，惩罚
力度相当有限。要让它释放更强的
威慑力，就有必要将“游客黑名单”的
裁定和处罚提升到法律层面。这就
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及配套措
施，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是违法行为
还是道德范畴问题进行明确界定。
比如，对辱骂殴打导游、扰乱航班飞
行安全等涉嫌逾越法律红线的不文
明行为，该拘留的要拘留，该追究刑
责的要追究刑责。如此，方能给不文
明游客戴上紧箍咒，减少和杜绝不文
明旅游行为。 （来源：长沙晚报）

■屈金轶

“乱象丛生” “提分快狠稳”“一线名师1对1”“早一步，赢一路”……暑期过半，太原市的中小学课外
辅导班却依旧火热，记者调查发现，热闹背后，是丛生的乱象。 ■新华社 商海春

文创升级须深耕文化土壤 据报道，近日，国家工商总局
公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经营
者不得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商品的范围，拆封商品也可以

“无理由退货”。
随着我国网络经济的异军突

起，消费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给消费者维权造成了诸多
困难，消费者和电商的地位不能实
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为此，新出
台的《消法》，专门针对网购规定，
彰显了网购“后悔权”。

然而，有了“后悔权”，并不意
味着消费者就能够与商家“和平共
处”。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
个体维权已成为一大趋势。问题
是，个体维权势单力薄，面对强势
的商家，往往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尴
尬困境，屡屡维权无果，甚至“赔了
夫人又折兵”。相反，由机关和有
关组织代表消费者个体“出头”，形
成维权合力，其效果将事半功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
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公益诉讼权需
要快速跟进并得到有效体现。特别
是，为了使公益诉讼得到有效运用，
应构建独立的仲裁机制，针对网购

“后悔权”纠纷的特点，设立一套专门
的仲裁规则，明确“后悔权”纠纷仲裁
制度的具体办法。 （来源：新京报）

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举报校
长一事仍在发酵。8月6日，合工大
副校长朱大勇表示，8月4日，合工
大相关负责人代表校党委向他口
头传达了处理决定，要求其在两天
之内针对举报内容和方式作出书
面检讨。朱大勇表示，他对这个处
理决定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目前
没有人从法律上认定他的举报是
诬陷行为。（8月7日《新京报》）

学校主要领导之间发生举报
现象，让合工大站在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上。然而，面对副校长的实名
举报，学校有关方面的处理方式却
让人大跌眼镜。没有对举报信内
容的核实，没有对这件事的定性，
就让举报人写出书面检讨，无异于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学校主要领导之间有举报现
象，对于学校而言，就是“家丑”。从
这个角度讲，学校党委以及相关部
门，以这种方式进行处理，就是在息
事宁人，完全符合维护学校声誉的
考虑。但是，站在确保高校风清气
正、还原真相角度讲，学校的这种处
理方式体现不出原则性和正义性。

学校任何组织和机构，都不应
该成为这件事的裁判。一方面，学
校任何机构，都无法在校长与副校
长之间确保独立，此语境下，学校
党委及相关部门就应该做到避嫌；
另一方面，合工大的上级领导机关
或主管部门，这时应该有一个态
度；针对申报“全国教育改革创新
杰出校长奖”的报奖材料，评审机
构也应该积极进行回应；相关纪检
监察机构，也应该对于朱大勇所反
映的校长在教学管理系统招标、宣
城校区招生调整、校内学院学科调
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如果评奖材料真实无误，如果
教学、招生、学院学科调整方面均没
有问题，再要求朱大勇副校长进行
道歉也不迟。同时，如果校长认为
朱大勇给自己造成了其他方面的影
响，也可以有其他方面的诉求，包括
法律层面的。但是，眼下的问题是，
裁判的角色还没有出现，更遑论客
观真实的调查结果了。

如果说学校主要领导之间出
现矛盾算是学校的一桩丑闻，则裁
判迟迟没有到位，相关调查迟迟没
有展开，就是另一则丑闻。这说
明，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中，仍然
缺少权力运行的真正监督者，缺少
约束权力的独立方。即便此事最
终不了了之，这件事反映出来高校
监管仍存在不少问题。

（来源：长沙晚报）

“副校长举报校长”
需要独立裁判

博物馆里的华美文物，远古文
明展上的神秘符号，不知激发过多
少孩子们的想象力，却只能隔着橱
窗恋恋不舍。如今，人们可以把刻
有甲骨文的水杯买回家，让案头平
添几分古意；也可以把印有乾隆御
笔的手机壳揣在兜里，让那份历史
随身行走……各种文化创意产品琳
琅满目，正在让文化和产品相结合，
把历史和当代人的生活相结合。

文创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既
有赖于市场本身的发育，也离不开
政策的扶持。今年5月，《关于推动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
若干意见》出台，从政策角度对文创
产品开发水平提出了要求，文创产
业从缺章少规的“野蛮生长”阶段，
迎来深耕文化土壤的创意时代。这
一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将以令人耳
目一新的方式标注当代中国的文化
气质，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目前的文创产业，已经在规模
上实现了量的突破。以北京市为
例，2014 年其文化创意产业就已实
现增加值 2826.3 亿元，占地区经济
比重达13.2%，是首都经济中仅次于
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但在产

品形态方面还略显不足，大多数产
品依然停留在“孩童刻画”阶段。市
面上常见的文创产品，依然属于传
统的“IP（知识产权）周边”。在纯色
的 T 恤上印远古图腾、在便携的背
包上画文化符号、在把玩的扇子上
绘传统字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著
名的文创品牌——“故宫淘宝”商
店，2015年的收入达到近10亿元，但
销量最大的，还只是胶带、书签、记
事本等产品。能否将更深厚的文化
内涵融入文创产品，而非徒增一抹

“文化唇彩”，决定这一行业的景深
与未来。

营造更加繁荣的局面，需要文
创的产业升级和自我革新。坐拥世
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经
受互联网最富活力、最富创新精神
的时代冲击，面对人口最多、潜力最
大的广阔市场，中国当代的文创产
业绝不应是勾勾画画那么简单。尤
其要看到，在商业属性之外，文创产
业也兼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五
千年浓墨重彩的中华文化，孕育了
无数艺术瑰宝、汇聚了灿若繁星的
文明结晶。解读其中蕴藏的历史情
感，传递延绵已久的思想脉络，是文
创开发的发力点，也是产业增长点。

文创产业升级，变化正在悄然
发生：在淘宝商城之外，故宫博物院
相继开发了《胤禛十二美人图》《韩
熙载夜宴图》等APP，与腾讯联手举
办创新大赛，“故宫style”火爆线上；
国家博物馆在上线天猫旗舰店的同
时，与阿里巴巴打造“文创中国”平
台，落户上海自贸区，从线上走向线
下；苏州博物馆试水时装发布会，让
博物馆里冰冷的文物行走在时尚前
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从发现
伊始，就明确了打造文化创意品牌、
建设文化旅游格局、构建项目运营
的思路……多个集文化、馆藏、技
术、人才等资源为一体的文创产业
新形态，正勃然兴起。这里充满古
色古香的韵味，遍布天马行空的想
象，尽显技术进步的便利，让人徜徉
于学术探索的乐趣，享受着产业价
值的馈赠。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对文
创产业来说亦复如此。期待通过对
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产业与文化的
深度融合，涌现出更多的文创形态
和文创产品，从而不仅让孩子们的
眼睛熠熠发光，也能激发全社会的
文化归属感和文明自信心。

（来源：人民日报）

让游客黑名单释放更强威慑力

怎样保障网购
“后悔权”


